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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宁县农业农村局2026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1.统筹研究和组织实施以乡村振兴为重心的“三农”工作发展中长期规划、重大政策。参与涉农相关政策制定。
2.负责城乡统筹综合协调工作。统筹推动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公共服务、农村文化、农村基础设施和乡村治理。牵头组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3.负责实施农民承包地、农村宅基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管理有关工作。
4.负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关工作。牵头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组织拟订乡村振兴帮扶政策。承担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社会帮扶相关工作。承担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有关工作，构建长效帮扶机制。
5.负责指导乡村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乡镇企业发展工作，推动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培育、保护农业品牌，做强做优高原特色农业。承担农业统计和农业农村信息化有关工作。
6.负责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机械化等农业各产业的监督管理。指导粮食等农产品生产，推进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组织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指导农业标准化生产、推动农业绿色发展。负责渔政渔港监督管理。
7.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追溯、风险评估。
8.负责耕地、永久基本农田质量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组织农业资源区划工作。指导农用地、渔业水域以及农业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与管理，负责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牵头管理外来物种。
9.负责有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负责执业兽医和畜禽屠宰行业管理。
10.负责农业防灾减灾、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工作。指导动植物防疫检疫体系建设。
11.负责农业投资管理。
12.研究提出农业农村科技发展规划和政策建议并推动落实。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督管理和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
13.指导农业农村人才工作。
14.牵头开展农业对外合作工作。
15.完成县委、县政府和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情况
我部门共设置7个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计划财务与农村经济股、政策法规股、农产品质量安全与畜牧渔业股、农村产业发展与社会事务股、帮扶协作股、督促考评股。
所属单位9个，分别是：
1.华宁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华宁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
3.华宁县农业科学技术服务中心。
4.华宁县乡村振兴发展与信息服务中心(加挂华宁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牌子)。
5.华宁县畜牧兽医渔业中心。
6.华宁县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
7.华宁县乡村产业发展中心。
8.华宁县农机安全监理推广站(加挂华宁县农业机械化技术学校牌子)。
9.华宁县柑桔科学研究所。
（三）重点工作概述
1.深耕特色产业，夯实农业根基。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核心，做强“烟、菜、果、畜、药”特色体系。严守耕地红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水肥一体化、智慧农机等技术，健全农业标准化生产体系。2026年预计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可比增速3.7%以上；计划种植粮食16.93万亩、产量6481万公斤，蔬菜22万亩，水果17.8万亩，中药材1.1万亩；生猪出栏15.7万头，家禽出栏141.86万羽；新（改扩）建设施农业1000亩以上。
2.推动产业升级，拓展市场空间。完善加工与冷链物流设施，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深化校县合作破解技术瓶颈，精准开展招商引资，落实金融政策支持，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推动中小微企业纳规纳限。2026年目标新增3户以上农业龙头企业、2户以上农业类“四上企业”，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达76亿元以上，新增8家“华宁柑桔”地理标识授权企业。
3.完善治理体系，建设和美乡村。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进“厕所革命”、污水治理与垃圾清运设施建设。规范农村“三资”管理，健全宅基地联审机制，整治乱占耕地等问题。深挖生态与农耕资源，培育农文旅融合业态。2026年预计农村户厕覆盖率提升至78.3%，拆除违规建筑235宗，同步开展增绿补绿行动，新增绿化面积1315平方米。
4.培育外向经济，增强发展动能。鼓励企业依托跨境电商拓展国际市场，搭建线上线下贸易平台。壮大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提供退税、融资等一站式服务，支持企业品牌认证与专利申请。实施柑桔产业外贸升级行动，目标新增报关单位10家以上，出境水果果园注册达38个（面积超5.5万亩）、包装厂增至30个，力争柑桔出口量10万吨、交易额增长20%以上。
5.强化项目支撑，凝聚乡村振兴新合力。加快高标准农田、产村融合等项目建设进度，积极申报农业产业、低空经济等新项目。深化“千万工程”项目实施，2026年计划申报乡村振兴村4个、提升村38个，项目投资5,577.31万元，乡村建设项目库入库超100个。整合涉农资源，重点投向产业链长、带动强、附加值高的产业项目，2026年项目谋划储备52个，总投资6.65亿元，支撑乡村全面振兴。
6.扎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扛实“五级书记”责任，落实“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机制，巩固“三保障”和饮水保障成果，强化防返贫监测帮扶与衔接资金管理，抓实问题整改。深化农村改革，规范土地流转、宅基地联审，提升“三资”管理水平，壮大村集体经济，确保行政村收入均达15万元以上，稳步推进土地承包延包试点。聚焦产业就业，推动四项收入增长，力争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以上。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我部门编制2026年部门预算单位共9个。其中：财政全额供给单位9个；差额供给单位0个；定额补助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额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1个；参公单位0个；事业单位8个。截止2025年12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165人，其中：行政编制16人，工勤人员编制0人，参公事业编制11人，事业编制138人。在职实有153人，其中：财政全额保障153人，财政差额补助0人，财政专户资金、单位资金保障0人。
离退休人员124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124人。
财政供养车辆编制2辆，实有车辆2辆，超编0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26年部门财务总收入31,940,964.72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31,037,364.72元，政府性基金0.0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00元，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00元，事业收入0.00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00元，上级补助收入0.00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00元，其他收入903,600.00元。
与上年对比增加3,588,894.71元，增长12.66%，主要原因是本年度人员经费与项目经费增加。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25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31,037,364.72元，其中:本年收入31,037,364.72元，上年结转收入0.00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31,037,364.72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0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00元。
与上年对比增加3,220,976.07元，增长11.58%，主要原因是本年度人员经费与项目经费增加。
四、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2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31,940,964.72元。财政拨款安排支出31,037,364.72元，其中：基本支出30,135,123.38元，与上年对比增加2,642,818.73元，增长9.61%，主要原因是本年度人员经费增加；项目支出902,241.34元，与上年对比增加578,157.34元，增长178.40%，主要原因是项目经费增加。
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794,411.36元，主要用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业年金、死亡抚恤和退休人员生活补助，其中：“2080501”行政单位离退休417,600.00元；“2080502”事业单位离退休1,368,000.00元；“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844,903.36元；“2080801”死亡抚恤151,908.00元；“2082001”临时救助支出12,000.00元。
“210”卫生健康支出2,743,303.74元，主要用于职工基本医疗、公务员医疗补助和大病医疗保险，其中：“2101101”行政单位医疗169,394.12元；“2101102”事业单位医疗1,306,399.49元；“2101103”公务员医疗补助1,094,477.88元；“2101199”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173,032.25元。
“213”农林水支出22,236,145.62元，主要用于维持单位正常运行支出，包含人员工资、日常公用经费、项目支出，其中：“2130101”行政运行3,181,969.00元；“2130104”事业运行18,045,843.28元；“2130108”病虫害控制30,000.00元；“2130120”稳定农民收入补贴253,313.34元；“2130122”农业生产发展240,000.00元；“2130124”农村合作经济5,000.00元；“2130803”农业保险保费补贴480,020.00元。
“221”住房保障支出2,167,104.00元，主要用于职工住房公积金补助，其中：“2210201”住房公积金2,167,104.00元。
五、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本部门2026年无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0个，政府采购预算总额0.00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0.00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00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00元。
七、部门“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合计115,800.00元，较上年增加4,200.00元，增长3.76%，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2026年因公出国（境）费预算为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共计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因公出国（境）0人次。
与上年对比无变化。
（二）公务接待费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2026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为91,800.00元，较上年增加4,200.00元，增长4.79%，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为200次，共计接待1,700人次。
与上年对比增加原因为本年度人员增加，公务接待费预算支出增加。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2026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24,000.00元，与上年一致。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4,000.00元，与上年一致。共计购置公务用车0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2辆。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项目一：农业农村工作经费
项目绩效目标：为维持农业农村工作正常运转，促进我县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推动我县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项目二：2026年种植业保险县级配套资金
项目绩效目标：农业保险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助于社会生活的安定、有助于扩大积累规模。农业保险的存在，为社会后备基金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保证了社会后备基金能够以新的方式出现，对扩大社会后备基金积累规模，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具有重要影响。
项目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经费
项目绩效目标：推动华宁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能力建设，及时有效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平安乡村建设，为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基础。
项目四：2026年县级村动物防疫员工资及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经费
项目绩效目标：保证辖区内养殖场（户）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反刍兽疫、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密度达应免数的100%；生猪标识佩戴率≥90%，牛羊标识逐步提高；畜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事故发生率为0；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发生率为0。村级动物防疫员工作积极性不断提高。基层防疫力量不断稳定。
项目五：2026年度政策性农业保险(养殖业)经费
项目绩效目标：投保能繁母猪4000头、投保育肥猪30000头），养殖业投保数量达到3.4万头；农户满意度80%以上；养殖业投保数量稳定增长，农业保险持续提质增效。
项目六：华宁县柑橘保险2026年县级配套资金
项目绩效目标：2026年华宁县柑桔种植面积15万亩，根据往年数据投保面积在1.5万亩到2万亩，投保金额为每亩200元，县级资金需要承担10%，故县级每亩保险补贴承担额为20元，2万亩预算投保面积则县级财政承担金额为40万元。
项目七：2026年农业产业发展补助资金
做好本部门人员、公用经费保障，按规定落实干部职工各项待遇，支持部门正常履职。作为农业产业发展工作补助自有资金项目经费，解决产业办公用经费不能满足当前开展工作需要问题。解决未报销办公费10800元。
[bookmark: _GoBack]项目八：2026年新农村建设及产业发展补助自有资金
收取基地委托经营管理费后作为新农村建设及产业发展补助自有资金项目，拨付盘溪镇4.00万元，由盘溪镇付给小丫喜和路舍格两个村民小组；2.4万元拨付盘溪镇小丫喜小组解决用水问题；其余5.6万元税后资金由局党组会研究处理。
九、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bookmark: _Toc15548][bookmark: _Toc44096454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以社会管理者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持国家行政职能正常运转、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其中：税收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非税收入主要包括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指通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统筹安排的支出。其功能分类范围主要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等事务、国土资源气象等事物、住房保障支出等。
【“三公”经费】
“三公”经费预算数是指各部门从年初预算安排用于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用的预算数。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差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也称公共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采取竞争、择优、公开的形式，使用财政性资金，以购买、租赁、委托或雇佣等方法取得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制度则是采购政策、采购方式、采购程序和组织形式等一系列政府采购管理规范的总称。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华宁县农业农村局2026年机关运行经费安排365,380.00元，与上年对比增加15,880.00元，增长4.54%。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机关人员增加相应办公费、福利费、培训费等增加。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华宁县农业农村局资产总额30,757,188.61元，其中，流动资产5,376,328.70元，固定资产2,292,037.95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00元，在建工程20,360,746.69元，无形资产2,728,075.27元，其他资产0.00元。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减少6,212,018.09元，其中在建工程减少4,904,105.72元元，无形资产增加增加1,367,986.60元。处置房屋建筑物706.71平方米，账面原值1,144,314.56元；处置车辆1辆，账面原值272,830.00元；报废报损资产29项，账面原值118,450.00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2,000.00元；资产使用收入130,822.90元，其中出租资产448.15平方米，资产出租收入130,822.90元。鉴于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精准数据，需在完成2025年决算编制后才能汇总，此处公开为2026年1月资产月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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